
112全運選手培訓計畫

說明會

日期：3月9日(四)下午3:00

地點：進學國小東棟會議室



1.中華民國112年全國運動會（以下簡稱全運會），訂於中華民國112年10月 21日

（星期六）至10月26日（星期四）計6天。

2.參加項目共35項：(手球、曲棍球不參加)

應辦種類30項：水上運動、射箭、田徑、羽球、棒壘球、籃球、拳擊、輕艇、

自由車、馬術、擊劍、足球、高爾夫、體操、柔道、空手道、舉重、角力、

現代五項、划船、橄欖球、帆船、射擊、桌球、跆拳道、網球、鐵人三項、排球、

選辦種類5項：滑輪溜冰、軟式網球、武術、保齡球、卡巴迪

3.戶籍：在其代表參賽單位之行政區域內設籍，連續滿三年以上，且至112年10月26

日止，無遷入或遷出戶籍等異動情形。設籍期間之計算，以全運會註冊截止日

（112年9月8日）為準

112年全國運動會相關注意事項



各項註冊規定如下：

註冊期限：

（1）第一階段註冊開始日期為：112年4月3日（星期一）起至112年4月14
日（星期五）下午5時截止，逾時不予受理。
（註冊種類：羽球、棒壘球、籃球、足球、手球、曲棍球、橄欖球、桌球、

網球、排球、軟式網球）

（2）第二階段註冊開始日期為：112年7月17日（星期一）起，至112年7月

28日（星期五）下午5時截止，逾時不予受理。
（註冊種類：划船、輕艇、現代五項、自由車、帆船）：

（3）第三階段註冊開始日期為：112年8月21日（星期一）起，至112年9月
8日（星期五）下午5時截止，逾時不予受理。
（非第一、二階段種類含團本部）



112全運培訓委員會可申請之要點

項目 申請條件 申請方式

代表隊選手、教練
入選成為本市代表隊選手及教練發給基本培訓費，

每人3000元

1.112年9月一次性發給。

2.核銷方式:請委員會製印領清冊與領

據一併送總會核發。

選手比賽服
入選成為本市代表隊選手及教練發給選手比賽服

補助，每人500元。(比賽服須列名「臺南市」)

核銷方式：請委員會製印領清冊與領據

一併送總會核發。

培訓所需用水及運

動飲料

委員會可提出申請，總會會派員送達委員會指定

地點。(請依實際使用提供箱數，勿浮誇箱數)

辦理A、B級裁判講

習會

鼓勵各單項委員會向全國協會爭取至本市辦理A、

B級裁判講習。(須在全運裁判任用前辦理)

特殊器材運送費
針對特殊運動項目移地訓練所需器材（包括：帆

船、划船、輕艇及馬匹等）補助運送費用。
1.核銷方式：檢據核銷，並附估價單。



112全運培訓委員會可申請之要點

項目 申請條件 申請方式

各單項運動代表隊集

訓計畫

1.擇定本市參加112年全運會10~15項重點奪牌，審查

通過後，以每年最高10萬元至25萬元核予補助。

補助項目：包含教練費、陪練員、消耗性訓練器材補

助、運動傷害防護用品、場地使用費、外聘外籍教練、

營養費及移地訓練等費用。

1.提出112全國運動會培訓計畫及概算表。計畫經訓

輔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始可核定。

(112全運收件時間即日起至3月20日止)

2.教練員：專任運動教練及正式學校編制內教練不

得領取，專案性質項目不得重覆支領。內聘人員

1000元。

3.消耗性訓練器材、運傷防護品、場地使用用費檢

據核銷。單價不得超過1萬元，並附估價單。

4.營養費不得為便當。

5.外聘外籍教練須提出計畫，並經訓輔委員會議審

議核過依國外聘請學者標準2400/H核給。

6.移地訓練：4天3夜區間車、住宿400/人天，雜費

60公里以上300元以下120元。

7.核銷方式:檢據核銷並依依據「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補助計劃動經費編列基準表」辦理，成果報告及照

片。

2.選手返鄉集訓 1.依據選手外地回南，實際核予火車車資，原則每

月2次。

2.核銷方式:請委員會提出車資領取印領清冊，並含

領據、訓練證明及照片。



項目 申請條件 申請方式

專項體能計劃 1.委員會可提出申請

2.體能訓練期間，選手名單須統一，不得更換；

如須更換須請教練與總會接洽。

3.體能訓練是針對全國運動會正式選手為主，年

齡於16以上選手~如有特殊項目及狀況，也請教

練另行告知總會。

4.體能訓練申請以委員會為團體申請，非個人；

如須申請及相關問題，請經總會洽詢。非從總會

安排的練習時間，不列為總會專案，相關費用請

自籌辦理。

5.訓練期間，教練須陪同練習。

112全運培訓委員會可申請之要點



項目 申請條件 申請方式 核銷方式

選手個人化加
值服務

一、專屬運動傷害防護或含物理治療師

(須檢附人員證照及簡歷)

選手(或團隊)每月以申請1~4次補助經費

為原則①防護員費用以每小時300元，一

天2,400元為上限。 ②物理治療師每次

申請800~1000元。

第一級選手：凡具以下成績

且為參加最優級組或高中組

以上者，由體育局初審通過，

經訓輔委員審查後，從優列

入補助名單。

(1)代表我國參加最近一屆

（109年11月~112年6月30日）

國際錦標賽（含各單項國際

正式錦標賽）獲得團體或個

人前三名成績者。

(2)代表本市參加110年全運

會獲得個人項目前二名或團

體項目前四名者。

(3)參加全國各單項協會或教

育部主辦之全國性錦標賽獲

得第一名者。

一、運動傷害防護或含物理治療師
1.防護員：須填具印領清冊及簽到退
(含日期)
2.物理治療師：
A.如是個人，須填具印領清冊及簽到
退(含日期)
B.如是治理治療所，須檢附治療所的
收據或發票。收據發票格式須與一般
醫療院所相同(含統編章)，如不相同，
須檢附所屬物治師的印領清冊及簽到
退。

二、專屬體能訓練師(須檢附人員證照及

簡歷)

體能訓練師以外聘專家學者計費，選手(

或團隊)每月以申請1~4次補助經費為原

則，每次至多2小時。

二、體能訓練師
三、專屬運動心理輔導員
1.如為本會配合，由總會核銷。
2.如自行聘任:
A.公司行號請須附上收據或發票、執
行日期及執行照片成果。
B.如為個體戶，須須填具印領清冊及
簽到退(含日期) 及執行照片成果。

三、專屬運動心理輔導員(須檢附人員證

照及簡歷)

選手(或團隊)每月以申請1次補助經費為

原則，每次以3,000元為上限。

選手個人化加值服務











備註：112全國運動會各競賽種類場館及會議時間表為預計辦理時間地點，

如有異動會再重新公告，並依112全國運動會籌備處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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